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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6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公告编号：2024-001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子公司钢银电商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1、担保人：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钢联”、“公司”）

2、被担保人：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钢银电商”）

3、担保基本情况：近日，公司与华夏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华

夏银行上海分行”）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（编号：SH0510120240105-11），为钢

银电商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，提供本金为人民币 10,000万

元的连带责任保证。

4、审议程序：公司于 2023年 4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

议和 2023年 5月 4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子公

司 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5），

同意公司为钢银电商 2023年度向银行、非银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申请综合授信

或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9.4亿元（在不超过以上额度范围内，授信额度最终

以实际核准的结果为准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该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循环

使用，公司根据本次担保实际情况向上述企业收取 5‰的担保费用。

5、公司目前为钢银电商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被担保方
审议的担

保额度

本次担保

金额

本次担保前对

被担保方的担

保余额

本次担保后

对被担保方

的担保余额

可用的担保

额度

钢银电商 394,000.00 10,000.00 80,590.99 80,590.99 313,409.01

注：担保余额系指实际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，本次担保尚未提款。

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已经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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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新三板挂牌公司，代码:835092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671173033F

法定代表人：黄坚

住所：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号 5楼

注册资本：103,840.8702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08年 2月 15日

主营业务：钢材交易服务等。

与公司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。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钢银电商 41.94%股权，钢银电商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

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

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43,549 41.94%
2 亚东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,000 19.26%
3 上海园联投资有限公司 8,400 8.09%
4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8,222.30 7.92%
5 其他 23,669.5702 22.79%

合计 103,840.8702 100.00%

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,532,917.22 1,323,511.19
负债总额 1,178,579.30 969,811.81

其中：贷款总额 267,626.20 275,539.90
流动负债总额 1,178,472.25 969,465.88
或有事项涉及的

总额
- -

净资产 354,337.92 353,699.37
2023 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2 年（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3,864,363.80 7,587,203.97

利润总额 20,960.75 35,136.70

净利润 16,036.78 27,236.43

钢银电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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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

1、保证人：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

2、债务人：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

3、债权人：华夏银行上海分行

4、最高本金：人民币 10,000万元。

5、担保范围：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壹亿元及利息、逾期利息、

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汇率损失（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）以

及鉴定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仲栽费、公证费、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主

偾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。

6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

7、保证期限：自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。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2,206.64万元，公

司对外担保（不包含对子公司的担保）总额为 0万元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最

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7.02%。

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，亦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

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《保证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 年 1 月 4 日


